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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機 關 立法院      

代  表  人 韓國瑜院長    

訴訟代 理 人 仇桂美      

回聲請線上 查詢 案件 進度 ,陳報 E⋯Mail(以 一組為限汁,下 :

E一雖ail :

茲就年請人民主進步索立法院索出土法委員柯建銘 等 51人 (下 嗧

民進求索田)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條 等規定#請法規範怎法

審查等 4案 件 ,謹依法答辯事 :

壹 、應受去l｜ 決事項之#明

聲請人總統賴清德 、民進黨黨團 、行政院及監察院之聲請均

應不予受理或駁田 。

式 、主要爭點

一 、聲請人總統賴 清德 、行政 院 、監察院及 民進黨黨圈之本件法

規範 憲法審 查聲請係 否合乎法律 上程式 ?其 聲請是否不應 子

受理 ?

二 、調查權是輔助性 、工具︴
l生 之權 力 ,與 立法院 、監察院 、行政

院核心領域之 關係 。

三 、立法院 、監察院調查之 目的 、對 象或事項 、權 力性 質 、功能

等之別 。

四 、權 力分立之規範 目的在保障人 民權利 ,而 立法院是最 高立法

第 】頁 〕共 2︳ 頁

｛

憲 字第 三可┐ 號 代
、

‘
ㄜ．

�

七
▋

〦

 
卄
ㄔ

$ 岑 *足

｛

、

9



士

2

3

碎

5

6

7

$

少

王0

l︳

︳2

:3

〔碎

｜5

在b

在7

｜8

｜9

21｝

2︳

22

炃3

2碎

25

2石

27

28

之唯一民意機 關 。

參 、事安上及法館上之陳述

一 一 #請人監察院不符#請法規我怎法審查之要件 :

(一 )須為行使職權 ,適用法律 ,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嗧正城法)非監察

院打定之法律

本兼之土職法 ,是立法院三故通過ㄔ法律 ,而非監察院 。王07年度忠

一字第 11號 ,聲請人監察院所提之年改釋憲案 ,大法官不受理 ,理

由為調查之目的事項並非監寮推行使之對象及先田 ,如立法院或地方

議會之立法 、行政院是否對法律案等提出覆議 、總統之彈劾或罷免

等 ,而佳係一單純為調查而調查 ,貝ll明 顯途越監察院之怎法我稚先田

(107年 l0月 5日 本院大法官第1482次會議對會台字第13398號 監

察院聲請案所為之不受理決議參照 )。 監察院聲請顯係直接以立法院

之立法本身為聲請人行使其所謂監察權之標的 ,依本院釋字第 I4號

解釋意旨,捀請人既無從對立法委員行使拜劾或糾舉雄 ,貝ll本朱至多

亦位能行使胡查權 ,而 無從進而行使任何生察院依怎法得行使之#
劾 、糾舉或審計等目的性程力 ,且非年請人監察院行使調查社時所需

適用之法律 ,而為其調查之株的 ,是本件群請不符合 「行使我雄」之

要件 。怎法法庭應依怎法訴訟法第 32條第 1項 、忠法法庭名理規貝ll

第40條等規定缺回年請或不受理 ．

(二)本朱石機關權限爭識 ,應適用憲法訴守ㄙ、法第65條而非第47條

本朵年請人所提頭然認定法條有誤 ,更何談適用問題 ?因 本案聲請人

之總統與行政院、監察院等之關係並非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

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抵觸憲法(第 47條第 ｝項)或

下級機關 ,困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抵觸憲法(第 47條

第 2頭 )實總統與各院並非上下級機開路係 ．監察法中糾舉是曲監察

院送交被糾舉人員之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第 19條 ),行政院長非

糾舉乏適用對象 ,困 其無主管長官 ,總統亦非其主管長官 ,而為田家

第 2頁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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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權之元首 。怎法第44條 ,「 總統對於院與院問之爭執 十除本怎法

有規定者外 ,得召朱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Ⅱ總統因為國家統治

雄之元首 ,位高崇隆 ,不輕易介入院與院問毛爭執 ,怎法賊子其令有

各院之角色 ,不輕易捲入怎政紛爭 ,故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規

定 ,「 田象最高機關 ,因行使職權 ,與其他國家最高找開發生怎法上

權限之爭議 ,經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者 ,得拜請怎法法庭為我開爭議

之去ll決 。」具協商先行之規卸 故拜請人中無統 、行政院 、藍第院等

均應不予受理 ．

二 、就調查權行使之在樺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立法院與監察院並不相同

,′亦無重主持格之處 :

(一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係依怎法及大法官解釋所肯認之權力

按憲法第 62條規定 :「 立法院為田家最高立法機關 ,由 人民選舉之立

法委員組織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為行使憲法所賦子之 「立

法權」,復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 ,「 立法院為國家

最高立法機關 ,由 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

權 。立法院為能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其田有之權能自

得享有一定之胡直權 ,主動妓取行使職權所需之才目關資訊 ,作能充分

思辯 ,客慎決定 ,以善盡民意換開之職資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衛之機

能 。┘,釋字第633號解釋理由書 ,F立法院調查權係協助立法院行使

憲法職權所需之輔助．l生權力 ,其權力之行使 ,原 則上國應曲立法院依

法設立胡查委員令為之 ,然於特殊例外情形 ,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安

任非立法委魚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 ,尚 非不得制定特別法⋯業經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闡釋在案┘,此為人法官解釋明文肯認立法

院擁有國會調查權 ,故立法院本於所賦子之權能並修訂本次立職法 ,

以善盡最高立法機關民意機關之職貴 。

故有關立法院調查權行使 ,包括要求提供資料 、調閱文件及命相關人

最為證言與接受詢問等之規定 ,均 為立法院在未有憲法明文下 ,於規

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律中所創設 。(1︳ 3年憲暫裁字第 1號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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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非有據 ,因 除本於大法官相關釋憲案外 ,憲法在人民之權利義務

章 ,第 22條 ,︳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 ,均受憲法之保lξ車。」立法院於未抵觸憲法明文規定或侵入如大學

自治(釋字380號 )或地方自治等制度性保障及其他憲政機關的核心權

力範圍下 ,應屬立法政策形成自由 ,非 司法所得審查的範園。最高民

意城開之立法院自得代表人民在怎法概話賊稚保陣 ,於不避反憲法第

23條原理原貝ll下 ,踐行怎法所斌子之田令自主土法權 。

(二)立法院行使調查雄 ,未遼越胡查目的、事項與範田

立職法第46條之 2第 1項 ,「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不得逾越謂查目的、

事項與托田 ,並應尊重其他國家機關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 ,及

行政首長就特定機密決定不子公開之行政特權 。」呼應監察院在憲法

上是獨立機關及釋字第 585號解釋文 ,「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

象或事項 ,並非毫無限制 。除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

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 ,几國家找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陣

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能田 。」理由書中又謂 ,「 監察院與

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 ,各 白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性質、功

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 無重疊扦格之處。」早在釋字第325號解釋

文 ,「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除依怎法第五十七餘第一歉

及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辦理外 ,得經院令或委員令之決議 ,要求有關俄

關就識朱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必要時並得經院令洪識胡開文件原

本 ,受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蹈 。但國家機

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如 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

見解 、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

之判斷 ,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

證等 ,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雄 ,本受有限制 ,基於同一理由 ,土法院

之調開文件 ,亦同受限制 。」釋字第 729號理由書 ,「 立法院要求提

供參考資料權及文件調閱權 ,係輔助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權力 ,故

必須基於與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或人事同意權案等憲法上職權之特定

第 玲頁 〢｛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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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有重大關琳者 ,始得為之 。為判斷文件調開權之行使是否與立法

院職權之行使有一重大關聯 ,上開立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頂所稱特定議

案 ,其 窩的及範圍均應明確 。j

實重大開琳之準球 ,庵依怎法第 63條 ,「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 、預算

案 、戒嚴案 、大赦案 、宣戰案 、媾和案 、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之權 。┘重要事項為憲法保留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款 ,應具有判斷餘

地的專業尊重性 ,除非立法院行使職權發動調查權發生具體侵權損客

之結果 ,否 則基於權力分立 ,國 家各最高機關問應子適當之尊重 。況

以憲法適用作為自主實踐 ,除解釋變遷外簡有適用變遷 ,解釋變遷為

司法審查之釋憲權 ,然 適用變遷憲法曲國會適用 ,只 要在不牴觸憲法

之前提下 ,自 得按其認識 、斟酌情勢 ,變遷憲法規範之意義 ,適 用方

法為國會以立法帶ll定 。(林依仁 ,政策之憲法變遷與憲法委託一以產業

政策為例 ,中 原財經法學 ,2022年 6月 ,第 40頁 ,附件 3)如釋字第

409號理由書 ,「 徵收土地之要件及程序 ,憲 法並未規定 ,係委曲法律

予以規範」。

關於機關問之尊重 ,過去展有朱例 ,在尊重議令自律方面 ,如釋字第

于4號 、第 33號 ,確認民意代表非監察權行使對象 ,釋字第 254號理

由書再度強調「議會自律之原貝l｜ ┘,釋字第 342號之國安會組織法等 3

法爭議理由書中謂 ,「 土法院於各議法律案過程中 ,曾 否踐行其議事

規範所定程序乃其內部事項 ,除牴觸憲法者外 ,屬於議會依白律原則

應自行認定之範圍 ,並非釋憲機關審查之對象 ,此在各國實務上不之

可供參考之先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八九 0年裁判認為 :法案經國

會兩院議長署名送請總統批准並交付國務卿者 ,即應認該法案已經國

會通過 ,無須審酌國會兩院之議事錄及有關文件 。此係基於權力分

土 ,各部門平等 ,互相尊重之意旨 ,司 法機關就此等事項之審查權應

受限制 (見Fieldv.C王 ark,︳ 43U.S.649)。 」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 ,如 發生機關權限爭議 ,釋字第 585號解釋文 ,

「於具體案件 ,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

第 5頁 ,共 21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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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之範疇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

時 ,土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

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H釋字第729號解釋理由

書 ,「 土法院行使文件調開權 ,如與受調開之機開發生諸如 :所調開

之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之範疇、是否基於

與立法院憲法上職權之特定議案有重大關聯、是否屬於法律所禁止調

閱之範圍、是否依法定組織及程序調閱、以及拒絕調閱是否有正當理

由等爭議時 ,土法院與受胡開之機關 ,宜循協商途徑合理解決 ,或 以

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文件調開權與

胡直雄之我關爭議均採協商先行以為解決 ,而非第一時間司法所得介

入 ,蟲證權力分主制下各院機關問的相互尊重 ,才符合民主忠政發展

毛基本原貝l｜ 。復依群字第 520號解釋理由書 ,「 所謂重要事項發生 ,

即係指發生憲法第六十三條之田象重要事項而言 ,所謂施政方針生更

貝〡色括政卡捨替後重要政策改變在內。針對所發生之重要事項或重要

政策之改變 ,除其應修改法律者白須向立法院提出法律修正案 ,其應

修改或新頒命令者應子發布並須送置於立法院外 ,上開條文復課子行

政院向立法院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 。」行政機關亦不得逾越分際 。

(三 )土法院與監察院調查權之權力性質不同 ,各有核心領域

就人民權利之反應言 ,土法委員之產生更具有直接選果與政黨之代表

．l生 ,監察委員之產生任期六年 ,曲 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

須超出黨派以外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且

法院經由質詢與調查相關機關、部隊、法人 、圈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

員文件等手段(參並職法第 47條 1項 ),才得行使國會監督權有色,以

落實人民知的權利 ,因 立法院調查權係輔助性權力 ,貫徹監督執政政

府之政治及法律責任為其本旨。而監察權自釋字 325號後 ,監 察院已

非民主國家之國會 ,行使彈劾 、糾舉 、糾正均係對中央地方機關違法

失職之公務人員或設施為之調查 ,其拜劾雄行使移送慾我法院更類準

司法之性質。

第 6反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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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之文件調開權 ,源 自釋字第 293號 、第 325號 、第 461號解釋 ,

後經 88年 1月 25日 公布之立職法以納入法律脫範 ,′方、均符合調查事

項須與 「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一重大關聯＿︳。群字 585號確立了土

法院之胡查權 ,以為了解事實真相及掌握充分資訊以免誤判之職能上

必須 ,故此次立職法之修正通過 ,在踐行立法院職權行使上 ,更可替

人民有效監督政府 ,亦遵守釋字第 585號 ,「 其個朱調查事項毛我田 ,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亦 不得侵客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

範圍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φ」惟個朱調查委

員令及調查專朱小組尚未運作 ,但並職法調查委員會與調查專案小組

相關之第 45條 、第 46條之 2第 3項 、第滾7條 、第 48條第 2項 、第

59條之 1第 1項 ,卻被暫時裁定(〕 〕3年憲暫裁字第 1號 ),似其忠

法訴訟法第 43條第 1項哲時處分裁定之要件不符 。

怎法法庭 113年怎哲我字第 1號裁定 ,其中第 49段謂 :土職法第 47

條第 王項睭定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 ,得要求

政府機關、部隊、法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 5日 內提供相關

文件 、資料及檔案。但才目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

察機關先為調取時 ,應敘明理由 ,並提供複本』,⋯〢唯依上述釋字 325

及 729之解釋意旨,立法院行使參考資料獲取權者 ,須經院會或委員

會之決議 ;行使文件原本調閱權者 ,須經院會之決議 ;如擬向有關機

關要求提供檢察機關就已偵結案件偵查卷宗文件之影本者 ,亦須經院

會之決議始可為之 。依比 ,本頂規定自形式上觀察 ,與上開解釋之意

旨顯有差異 。」容有誤解 ,似對文件調閱權加以限縮 。各國田令均

有調查權 ,本即為國會田有之權限 ,釋字第 585號解釋王里由書 ,「 土

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土法院行使職權所涉

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找開調開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開權為

限 ,必要時並得經院令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開之人民或政府人

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

之範圍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子補

第 7頁 ,共 2︳ 良



1

2

3

碎

5

b

7

8

鈔

︳0

亡｜

｜2

:3

︳碎

︳5

土6

｜7

︳8

︳9

21｝

2︳

22

23

2碎

25

26〕

父7

28

允。」就調查客體而言 ,並不以向有關機關調開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

權為限 ,尚 可包含相關人民。基於憲法默示委託 ,政府機關、部隊 、

法人、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有配合國會調查權行使之義務 ,並對

違反義務者科處罰鍰 Φ行政程序法第16條 第1項 ,「 行政機關得依法

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辨野 」亦有相關規定 。

至怎政上各院之核心領域 ,若完全不容任何制衡監督 ,貝寸井瑞易現 。

群字弟 729號解釋文 ,「 對於偵查中之案件 ,立法院自不得向其調閱

相關卷證。立法院向檢察機關調閱已偵查終結而不起訴處分確定或未

經起訴而以其｛也方式結朱之案件卷證 ,須基於目的與範團均屬明確之

特定議案 ,並與其行使憲法上職權有重大關聯 ,＿日一非屬法律所禁止者

為限。」因獨立客去l｜ 為司法權之核心玲)芞城與狂佳 ,但比號容許立法院

對檢察機關核心領域適度監督 ．

｛也山之石 ,可供借鏡 ,德田調查安貝台法 ,派 自基本法第 44條第 王

項之投權 ,該法調查的範圍依憲法允許的權限進行 (第 ︳條),調 查

的先行準備工作得委曲調查官進行 ,期 間以 6個 月為限 (第 l0

條),調查官協助取得與審視必要證據 ,並得聽取相關人陳述意見 ,

經調查委員會決議 ,得要求相關找關、私人提供證球 (第 18條及第

30條 ),並得進行勸驗 (第 19條 ),調 查官獨立行使職權 ,但不得逕

自對外表示意見 ,並應於期限內向調查委員會提交書面及口頭報告 ,

並對於後續之處置提出建議 。舉證會議則明定以公開會議方式行之 ,

但原則上不得以錄音錄影以及影者轉播方式公開 (第 ｝3條 ),惟在

特殊條件下得例外決議不予公開 ,但應公開說明不公開之理由。(第

14條 )調查委員會對證據調查過程賊子強制力以達成目的 ,如｛專喚

證人拒絕到場 ,則可向證人收取因缺席而產生的費用 ,處 以 1萬歐

元以下罰鍰並強制拘提到場 ,如果子傳不多l｜ ,再次罰鍰 ,並適用毋心事

訴訟法第 135條規定 (第 21條 )。 舉證過程適用保密規範 ,涉及機

密也包括商業、營運 、發明或稅務秘密等事項 。(第 14條第 3款 、

第 ｝5條及 「議事規則」第 16條 、第︳7條 )調查委員會依 「聯邦眾

第 思其 ,共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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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保密規則」決定證據 、證據蒐集及答議內容的機密等級 ,調查委

員令成員於調查過程中知悉之機密資料應保守秘密 ,未經姊邦眾議院

議長許可 ,不得在法庭或庭外陳述我密資料內容 。調查結束後 ,胡重

委員令向琳邦眾議院提交書面報告 ,報告必須呈現調查程序過程 、查

明的事女和胡查結果 ,調查委員令未形成一致意見的報告 ,應在報告

中一併呈現 (第 33條 )。

(陳建欉等 ,國 會改革議題一國會調查權行使權限相關法制研析 ,2024

年 03月 26田 ,第 2卜22頁 ,附件 2)

對於立法院之調查權言 ,我們國會調查權的強制力相射有限。德國法

若行政制裁之罰鍰無法踐行 目的時 ,尚得用拘提 、管收 、扣押等方式

以為輔助 。論調查權之．l生 質 ,須 了解監察機制和立法機關的關係 ,一

般有下歹ll幾種型態 :第 一類為監察使的人選要經過國會正式同意 ,其

預算亦要經過國會的批准 ,但在職權的運作上則是獨立行使 ,不 受國

會議員千預 。但每年要將其年度報告送交國會參考 。如歐洲各國的國

會監察使公署 。第二類為獨立於爾會之外 ,由 總統或國家元首任命 ,

為國家監察使 (Nationa｝ 0強budSl子an);係獨立的機關 ,不 受國會牽

制 。如百慕達 、哥倫比亞等 。第三類為我爾監察院之體制 。監察機制

既要接觸民眾 、接受民眾陳情 ,並反映民意 ,卻 又不應受到民意代表

的干擾。故監察使必須具備法治索養、專業職能 ,要能體察民填民癮 ,

適時適切的瞭解民怨 ,採取迅速有效的處置手段 ,以彌補行政失當或

政府 (官 員)違失 。(周 陽山&工增華 ,監察權 、監察使與監察院一監

察功能的跨國分析 ,展 望與探索 ,第 13卷 ,第 1期 ,2015年 1月 ,

第 38-39頁 ,附件 分但監察史捧換為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時 ,監察

院之核心領域預已發生生化 ,可 「研究及檢討國家人權政策 ,並提出

建議 。」(監 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 第 1項 第 2款 )走項政

策兩非準司法性質 ,但其核心彈劾權之行使須保持超然中止程序中禁

止與當事人接們等規熊須受檢視 ,監察院曾提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

會職權行使法 (草 案 )┘ 條文共 ︳3條 ,除明定國家人權委員會處王里案

第 9｜南 ,共 幻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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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依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同 時規定處理陳情案件必要時得進

行調解 ,依職權或陳情進行案件調查。然終因左手調解右手彈劾等確

力性安定位不明 ,何談調查權之捕助目的?!於 2020年 9月 8日 田

監察院召開監察院會議 ,雖會議決議通斛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

權行使法 (草 案 )」
,但撤田監察院 2020年 5月 12日 函送立法院之監

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不過最終監察院仍於 2021年 ︳月 ︳2日 召開

院會 ,決議函請立法院同意撤回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

草案〕及 「監察法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盡證盟寮院在持型西方盟

察史過程中權力性質定位有待左清 ,而 非土法院調查稚毛問題所造

成 。

(四 )土法院與監察院調查權毛功能不同

在大陸法系之國家 ,以德國為例 ,其基本法第44條第子項 ,「 聯≠ll議

會有設置調查委員會之權利 ,經議員四分之一建議 ,並有設置之義

務 ,調查委員會應舉行公開會議聽取必要證據 。會議得不公開 。」賦

子調查委員會調查證據之權限。我立職法第 45條 第土項 ,「 立法院為

有效行使怎法所賊子之職權 ,得經院會決議 ,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

委員會之決議 ,設調查專案小組」,較德基本法調查委員會之設置更

為困難 ,至同條項後段 ,「 對相關議兼或與土法委員我雄相關之事項

行使調查權及調開權 。」聲請人監察院聲請書所指疑入侵監察權之核

心領域 ,與監察權並行調查 ,甚至包含立職法第 46條之 2第 2項 、

第 3項及第 47條第 1頂 (監察院聲請書第 2頁 )。

按立法委員之職權在制定法律 、審查預算 、監督政府 ,故得調閱之文

件須與比有關的資料 ,＿日一個別立法委員並不單獨享有該項權力 ,而 須

經院會或委魚會的決議(釋字 325號 )。 又調查權後雖放寬 「得對違反

協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圍肉 ,施 以合理之強制手段」,但

胡查事項仍須與「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釋字 585號 ),

此即 「核心領域論」,而 憲法中立法委員之職權與監察委員職權分曲

不同章規範之 ,各有其司 ,調 查權為輔助性之權力 ,不 生抒格 。釋字

第 10英 ,共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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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9號解釋理由書 ,「 立法院與監察院職權不同 ,各有所司．立法

院之文件調開權 ,以胡開文件所得資訊作為行使土法職權之資料 ;而

監察院之調查權 ,貝 l︳ 孫行使年劾 、糾舉 、糾正等監察城雄之手段
一
二

者之性質、功能及目的均屆有別 ,並無重王抒格之處 。是立法院行使

文件胡閱權 ,自 無侵犯監察院調查權之問題 ,檢察找關自不得執此在

絕胡開。」

德國基本法第44條 2頂 ,「 證雄調查準用并l︳ 事訴訟程序之規定。書信、

郵政及電訊秘密不受影響 。︼J同條第 3項 ,「 法院及行政找開有給予

法律及職務協助色義務 。┘至調查結果之效力見同條第 4項 ,「 調查

委員會之決議不受司法審查。但法院對調查所根據之事實得自由評價

及定斷。」較我立法院之調查權 ,更能充分發揮監督政府責任政治與

法治之治的精神 。

(五)立法院與監察院胡直之對象不同

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 ,「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

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

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 ,要求其調

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辨違反協

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範團內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 。」故立

法院之調查對象及於 「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此為監察權所不及之

範圍 ,監察院之調查權僅限於對中央地方機關之公務人員 ,故無聲請

人監察院聲請書所指兩院並行調查之問題。本質上監察院之調查權在

整筋官箴 ,監督文武百官 ,派 自古代御史風聞言諫之將神 ,憲法增修

條文第 7條第 3項 ,「 監察院對於中央 、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 、考

試院人員之彈劾案 ,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 ,九人以上之審查

及決定 ,始得提出。」因非議會 ,人民更非其所得調查之對象,與立

法院是唯一國會代表人民的規範性質迴然不同。

惟立院調查聲象如涉私人 ,必須符合憲法第 23條之原理原則 ,如 公

益原則等 ,調 查法益須具公益性 ,不符法律規定而自明 ,因 憲法委託

第 ll頁 ,共 2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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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示委託與砍示委託 ,憲法第 24條屬明示委託 ,默示委託如早期

推行全民｛建保 ,而土法者屐行怎法安託之義務而制定相關法律 ,涉及

對個人自由權才l︳ 之限制 ,與立法者單純依球怎法第 23條基於公共才︳

益等因素考堂之比例原貝﹏,具有更禹之正當性 。(釋字第 472號兵庚

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故即使涉及法人 、團體 、社會上有關孫人員之調

查 ,違者得經院會決瓏科處罰鍰 ,亦與立法院監督政府之職能有關 ,

因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 ,以及映及保障人民權利及維護人民知的權

利為其核心價值 。

監察院之糾正與糾舉分別為對事與對人 ,尚 不直接發生強帝ll作 用 ,監

察院其正核心的雄能是彈劾扣 彈劾、糾正 、糾舉均是以政府施政是

否違法失職為對象。最具約束作用的是彈劾權 ,監 察院的擇劾權 ,可

謂是公務人貝行政責任之檢察權 。一旦發動 ,即是在追究公務人員行

政法責任 ,將 由司法院公務員之懲戒法院受理決定是否施以懲戒制

裁 。(李 念祖 ,論依巴黎原則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 ,台 灣人

權學刊 ,第 1卷 第3期 ,2012年 12月 ,第 士36頁 ,附件 4)更符合準

司法之性質 ,故監察委員須超黨派享有任期保障 。就監察權之走向

言 ,聯合國於 1990年代初期通過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巴黎會議中所

獲致之巴黎原則 (PrinciplesRelatingto theStatusandFunction

ofNationa王 InstitutjOnsforProtectior上 andPromotion ofHu了1●an

Righ七S),推動世界各國國家人權機構之設置 ,故 民國 l09年 0〡 月

08日 公布了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兮紅我法 ,但監察權之行使仍須不

能背離監察法 。

有關年請人監察院年明事項主張土職法達怎之條文均不成土 :

年請人監察院主張土法院調查權行使先田及其拘束之規足 ,認有避怎

爭議之土職法條文均符合法制規能 :

立職法第 45條 第 1碩 :「 並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得經

院會決議 ,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 ,設調查專案小組 ,

野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調閱權 。」

第 12其 ,共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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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條之修訂 ,係將大法官第 585號解釋之更明確化 ,並以解釋文

起始之 「土法院為有效行使怎法所賊子之立法職權⋯」訂入本條條

文 ,應為合理一且一適當 。並原條文 「文件調開」修正為 「聽證調查」與

「文件調開權」,件才l｜於立法院行使職權時妓取更完整毛相關資訊 ,

以發揮真正民意機關 ,唯一國會之功能並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不 負所

託 ,達成監督政府發揮責任政治之精神 。

立職法第46條之 2第 2頂 :「 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

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 ,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 。尚未確定之訴願事

件 ,或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之案件 ,亦

同。︳,同條第 3項 :「 調查委員會成立後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

之機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相關案件時 ,調 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

有關本條之修訂 ,係將大法官第 325號解釋、585號解釋及 729解釋 ,

將相關規定更徵明確 、具體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所不得行使之範

圍 ,或有涉及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進行相關案件時 ,立法

院所設立之調查委員令 「得」因應個兼具娃情況 ,而為適宜之去l｜ 所 ,

良否需停止胡查 ,抑或以合理之途徑協商職權之行使之方式 ,立法院

更希望對於憲法之遵守 ,＿日一能與各機關間之關係是更多的互助合作與

尊重 ,絕非聲請人監察院所主張 :「 任何機關以作為或不作為之方式 ,

貶糢 、妨礙 、侵奪甚至運行取代其他機關之核心任務 ,即 是牴觸憲法」

之誤解 。

立職法第47條第 1項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 ,

得要求政府機關 、部隊 、法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五 日內提

供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但相關文件 、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法機

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 ,應敘明理由 ,並提供複本 σ」

本條文之修訂係將原條文之規定更徵明確 、具體 ,＿
B＿原條文規定調閱

僅限 「機闟」,然於實務運作上 ,往往具體案件所涉關係才 、人員範

圍並不限於 「機關」,故為落實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 ,亦 應經所涉包

含之關係才 、人員併子列入查明 ,以期獲取所需相關資訊更為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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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能充分思辦 ,蕃慎決定 。＿目一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本即與弟請人監察院

行使胡直權之目的 、性質無開 ,聲請人監察院所曲行使之調開 、調查

權(憲法第 95條 、第 96條 ),並無因此影響聲請人 「監察獨立」、「違

失行為監督」之權力 ,又承前所述 ,實務運作上具體案件所涉關係才 、

人員範圍不同 ,立法院本於職權獲取相關資訊 ,確有其必要性 。況除

怎法第 63條賊子立法院怎法位階之職權外 ,行政程序法中亦有相關

規範 ,各機關本即均應予以避守 。

立職法第 53條之 1第 2頂 :「 檢察機關 、法院 、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

之先行程序審議機關對案件之偵查、審判或審議 ,不 受調查報告或期

中報告之拘束 。⋯」,按大法官釋字 585號解釋王里由書 :「 監察院為俄家

最高監察機關 ,其為行使憲法所賦子之彈劾 、糾舉 、糾正 、審計權 ,

依憲法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 ,仍應專曲監察院行

使 φ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各 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

性質 、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無重疊好格之處 。其胡令既為隸再

於立法院下行使土法院胡直雄毛特別安貝令 ,自 無須向監察院負責 ,

′亦不受監察院毛監督 。而其行使之胡重權亦與監察院之胡直權有另l︴ ,

且其胡登權之行使及胡直之結果亦不能彩每監察院胡查雄毛行使 。」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亦不得侵客其他憲法機

關之核心範圈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女才客 。聲請人

監察院據此主張 :「 立職法第 53條之 1第 2項除了排除法院外 ,又明

示排除檢察機關、訴願及其他行政救濟之先行程序審議機關 ,獨缺監

察院 ,『 日月示其一 ,排除其他』之解釋法則 ,監 察院行監察權 ,竟受

立法院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之拘東 。」,除聲請人監察院所主張之情

事從未發生 ,也未因本條修訂後兩發生(立職法民國 〕13年 06月

24日 甫修正通過),亦無提出任何相關具體事證 ,聲請人監察院主張

應有誤解 。

犖請人監察院主張之受調查對象之規定 ,認有道怎爭議之毛主職法條

文均符合法制規熊 :

第 1碎 頁 ,共 21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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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職法第45條第 2項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要求有關機關

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並得舉行聽證 ,要求有關人員出

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物件 ;聽證相關事項依第九章之一之規定 。」

承前所述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取得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辨 ,

審慎決定 ,以 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對

於柏關資訊之取得 ,以 更只占近民意 、公開之右式舉行聽證 ,並明嘻了相

關規範 ,以期能達獲得到更完整資訊之成效 。

立職法第 47條 第 2項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於

必要時 ,得詢問相關人員,命其出席為證言 ,但應於指定期日五田前 ,

通知相關人貝於指定地點接受詢問。」、立職法第 59條之 3第 于頂後

段 :「 聽證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與證

言 。」、第 59條之 3第 2頊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

出席 。」、第 59條之 5第 2頂 :「 無正當理由缺席 、拒絕表達意見 、

拒絕證言 、拒絕提供資料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 ,處新臺幣一萬以

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

按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調查權 ,固 得以法

律由主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適當之罰鍰 ,比

乃立法院調查權之附屬權力Φ惟對達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課以罰鍰之法

律規定 ,除採用裁罰手段應為達成謂查目的所必要者外 ,其我罰要件

及採準均需具娃明確 ,俾使受規範者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 ,且其規定

得經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以 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

性原則之要求 。」,對此 ,為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 ,躅 需賴相關人員

協助調查 ,故得詢問相關人受方式為之 ,又為獲得相關資訊 ,上開釋

字亦肯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制權力 ,得以對違反協助調查

義務者課以罰鍰之法律規定 ,並無抵觸憲法 ,復前已論及群字第 472

號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言之紎示委託 ,更能符合土法院為最高土

法機關之本旨 ,守設重大公益民意之核心供佳 ．

至於聲請人監察院主張 :「 前開 『有關機關』『有關人員』『相關人員』

第 1S其 ,9︼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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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8

及 『政府人員』,皆未排除憲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委員。倘監察委

員須赴立法院接受調查 ,形 同立法委員對監察委員有質詢權 ,始本應

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委員向立法院案責 ,嚴重破壞憲法權力相互分立

與制衡之憲政秩序 。⋯」,係所稱 「質詢權」,與上開條文之 「詢問」,

兩者罵詞文義預不相同 ,因 1了η以不同之文字(義 )方式呈現 ,＿回一過去立

法院行使相關權力時也未曾撼動監察委貝到會。是以立法院行使調查

權必然須．l各遵憲法及大法官解釋之意旨,追求民主憲政並受民意之監

督 ,當遵守憲法上賦子之立法監督權及憲法第 炃3條相關原理原則之

規範 ,以及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範 ,自 不致侵客憲法其他機關之權力

核心範園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始造成實質妨客 ,故既無侵害

聲請人監察院之權力 ,亦無抵觸憲法 。

四 、 有關#請人行政院#明事項主張土職法胡查雄遊怎之

一

索文均不成土 :

(一 )千請人行政院主張立我法第 45條至第 46-1條 、第 4了 條 、第 48條 、

第 50-1條至弟 51條 ,違反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 「紅我形式要求」,

願屈誤會 。

釋字 585號解釋理由書 ,「基於權力分立與機關功能最通原貝l︳ 、機開

任務功能分配原貝ll,權力之配王 ,應配王於功能上最適當 、追求效能

之機關掩當 。我國憲法無行政保留領域 ,未明文禁止類似真調會之機

構 ,立法院有權為此種立法 。在憲法五院之外 ,介於國家與私人間之

公法人既能夠存在 ,田 家公權力館委託私人行使 ,貝ll原 貝l｜ 上應容許困

特定任務 ,哲時性成立之其胡令 。┘採取機關功能最適原則 。又謂 ,

「監察院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 ,各 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

力．l生 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郁無重疊好格之處。.亦採功能說 ,

而非組織形式說 。又立職法第 45條第 子項 「得經院會決議 ,設調查

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 ,設調查專案小組┘之設立方式與原條

文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 ,得設調閱委魚會 ,或經委蔑會之決議 ,得設

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方式跟念相同 ,並無創設或違反法官第 585號

角卒羿筆。

第 16真 ,共 21交



i

生

3

球

5

6

7

8

9

︳0

︳︳

!2

︳3

土碎

︳5

:6

︳7

︳8

:少

20

2｜

22

炃3

2碎

25

炃石

坌7

28

(二 )弟請人行政院主張立職法第45條至第在6一1條 、第47條 、第48條 、

第50-l條至第51條 ,牴用 585號解群所示土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界線 ;

弟 47條未若

一

除社會上有開係人員及司法 、考試 、監察等院長 ,悖於

群字第461號解群並破壞怎政慣例 ,顯非局女 。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亦不得侵害其6也 憲法機

關之核心範園 ,或辨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女才客 ,反毛其

他找開〞亦然 。憲法第 67條 ,「 立法院得設各種委魚會。各種委魚會得

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主有關係人魚到會備詢。」土法院調查權乃土法

院行使其怎法職權所必要之補助性權力 ,係為踐行彔萬土法機關之職

能 。至司法 、考試 、監察等院長本於憲政慣例得不受邀 「備詢」,況

聲請人行政院所主張之情事過去未發生 ,聲請人行政院比部分「代為┘

主張之擔愛亦非有據 。

(三)群請人行政院主張立我法第 47條第 上項及第 2項 ,就所得要求提供

之相關文件 、資料與檔案 ,以及得命其相爾人員出席為證言 ,透越土

法院胡查權所得行使之先田 ,以及對於 48條所訂罰鍰 ,對該等私人

受怎法係陣消極不表意自由、秘密通訊自由、營業秘密及資訊隱私權

等基本雄才l｜ 造成不合比例之嚴重限制 ,頭為未具事證未有損害未與國

際趙勢接執未貫徹政治責任之純屆應鵰 控 。

按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調查權 ,固得以法

律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適當之罰鍰 ,此

乃立法院調查權之附屬權力。」立職法第52條前段 ,「 調查、調閱報

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 ,其調查人員、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

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 ,不得對調查、調開內容或處理情形

予以揭露。」已對保密義務予以規範 。立法院調查權不論被調查者是

官員或是企業生等相關人員 ,均 為立法院將事實調查釐清 ,以利後續

審查法案、預算等職能 ,有 助公共利益。主職法第 50條u第 3項 、

第 4項 已賦子在絕證言權 ,給予程序保陣。該拒絕證言權準用行政訴

訟法 145條 :「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下歹ll之人受毋ll事訴追或蒙恥辱

第 17頁 ,共 Ξ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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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得守五絕證言.‥ 」。因此 ,受詢問之人員不會成為被告 。

五 、 結幹

此次院際間權限爭議憲法法庭協 怎法第 44條總統韓於院與院 F日再之

爭執得召朱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機制及行政訴訟法弟 65條之協

商先行對#請人所請毛哲時處分不予受理 ,而 不但快速受理＿g＿在立職

法新法甫行通過 ,立院已体會尚無行使職權有任何韻害發生之情形

下 ,快速做出暫時處分裁定。此次法規範憲法審查 ,釋字第585號 ,

「於具體案件 ,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

特權之範疇 ,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

時,立法院與其他田家機爾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亦採協商先行。

釋字第 729號解釋理由書 ,「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開權 ,如與受調閱之

機關發生⋯爭議時 ,立法院與受胡開之機關,宜循協商途徑合理解決┘

文件胡開權與調查雄之我關爭議均採協商先行以為解決 ,而 非第一時

間司法所得介入 ,足證民主憲政發展之基本精神在踐行各院機關間的

相互尊重 ,落實權力分立與制衡 ,才為憲政核心價值 。

怎政之發展常孫雙遊而非設計而來 ,忠法由田令適用謂通用生避 ,只

要在不牴觸憲法之前提下 ,自 得按其認識 、斟酌情勢 ,變遷憲法規範

之意義 ,適用才法為立法院以立法制定。況群字弟 47牙 號吳庚大法官

協同意見苦亦離及跌示安託 ,土法者屐行憲法安託毛義務而制定相關

法律 ,涉及對個人自由雄才l｜ 之限制 ,與立法者單純依球怎法第 23條

基於公共才l｜ 盎等因素考童之比例原貝l｜ ,具有更高之正當性。如全民健

保或本案代表人民之立法院經由調查權以知悉政府選作之真實相關

資料 ,並 落實憲法賦子之監督功能 。

就權力分土而言 ,憲法第 63篠土法院之議決權色舍國家其他重要寧

項之雄 。所謂重要．l生事項 ,國 會有義務制定所需之法律 ,不得委由行

政機關自行決定 ,重要性理論即國會保留 ,採重一要tl生理論時在大陸法

系國家亦須注意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 「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論」。(法

治斌 、董保城 ,憲法新論 ,元照出版 ,20202年 3月 ,第 用 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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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群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謂 ,監察院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

所司 ,各 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

無重疊杆格之處 。亦採功能論之說 。至憲法第 23條 ,僅為千預保留

之規定 ,並無規範重要性理論 ,怎法中之重要事項除第 63條外 ,第

58條行政院之重要事項 ,當須經田告保留以對立法院負責。功能說辦

適當的機關權限分際均著重在人民基本雄才l｜ 之係陣 ,而非機關權力之

保故 。

在權力分立制衡之民主憲政體系下 ,若 國會封政策監督之權力交由無

′′碩負政治責任的大法官為最後決定
一
無疑是權力分土及民主正當性之

最大挑戰 。忠法堵修條文第 3條弟 2項 ,行政院對立法院魚責 ,為 憲

政責任政治之代表條文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法案 ,如認為有蜜

礙難行 ,得經總統之核可 ,移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失敗 ,行政院院長

應即接受該決議 。在此規範下 ,對 「一事不再議」之立法原貝ll及 「貴

任政治」之精神均失其平衡 。當行政院在土法院已不能破過半故土委

之支持時 ,如非有總統以核可表示支持 ,吾人不能明白須向立法院負

責的行政院何以選能在議 ?或謂對中央政治運作可能產生不良影響 ,

行政院的覆議太容易 ,勢將造成 「安定有餘 ,負 貴不足」之結果 。基

於 「魚責」與 「安定」保持平衡的思考 ,如修憲時同意使覆議失敗之

行政院長只有辭職一途 。(湯德宗 ,權力分立新論 ,元照出版 ,2000

年 ｝2月 ,第 483-485頁 ,附件 7)憲法本即在不同時空下 ,各種政治

權力妥協之結果 ,但道在行政院權人貴小之規範 ,對立法院代表人民

監督政府並揭發弊朵極為不才ll。 更何況 ,立法院多數通過之法案 ,代

表多數民議之反映 ,若少數席次在立職法甫行通過尚未產生具體權利

受損個案時 ,即可窮盡所有才法 ,挑戰多數民意 ,政治問題田以司法

解決 ,貝ll民主田象權力分立之精神 、法的安定性秩序性將迪受重大破

壞 。

就避怎審查而言 ,被宜告避廷之條文 ,將成為無效之條文。釋憲者擔

負比重責大任 ,在判定是否違憲時 ,必須相當抽象的臆測假想 ,以 免

第 lθ 真 ,共 2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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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遺漏。然而 ,且不論在權力分土制衡理論下 ,司 法者有無權力去

宣告一個法律是無效的?僅就人的智力而言 ,要求拜怎者作抽象的比

測假設 ”群怎者有
．
比能力嗎 ?如果園於思慮的有限 ,而判斷錯誤 ,去

宣告一個法規違憲無效。萬一將來發現錯誤 ,如何使一個已死的法規

起死田生 ?由土法者再重新立法 ?(林子儀 ,權力分立與憲政發展 ,

月旦出版 ,1993年 I0月 ,第 90頁 ,附件 8)畢竟國令是取決於當時

多數之民意。

挽諸過去群怎之怎政發展軌跡 ,在最高機兩權力相互年重方面 ,群字

第 342號解釋文 ,「 立法院審議法律案 ,須在不抵觸憲法之範國內 ,

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 ,曾

否踐行其議一事應遵循之程序 ,除明顯抵觸憲法者外 ,乃 其內部事項 ,

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壾非釋憲機關籓查之對象φ」

確立了「議令自律原貝l︳ 」。拜字第 328號解群文 ,「 中華民國領土 ,憲

法第四條不採列舉才式 ,而 為 『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定 ,並設

領土變更之程序 ,以為限制 ,有 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其所稱田

有疆城範圍之界定 ,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群忠找

關予以解群 。」確立了「政治問題」大法官不予受理之基本源貝ll。 足

證權力分土平等相維 ,民主得之不易。

六、 錄上所述 ,狀請鈞庭 基核 。

肆 、 附屈文件之名耦及其件故(均為影本)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 l13年 憲暫裁字第〡號 。 憲 法 法

庭網站

附件 2 陳建欉 、彭文暉 、林淑靜 、江建逸 ,國 會改革

議題一國會調查權行使權限相關法制研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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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希j局 專題研究報告,2024年 03月 26日 。

附件 3 林依仁 ,政 策之憲法變遷與憲法委託一以產業

政策為例 ,中原財經法學 ,2022年 6月 ,第

69∼ 163頁 。

第 40頁

總 頁 數

第︳08頁

附件 4 李念祖 ,論依巴黎原則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

委員會 ,台 灣人權學刊 ,第 1卷第 3期 ,2012

年 ︳2月 ,第 ｝25∼ ｝43頁 。

第136頁

附件 5 用陽山&王增華 ,監察權 、監察使與監察院一

監察功能的跨國分才ㄏ了’展望與探索 ,第 于3卷 ,

第︳期 ,用 15年 ︳月 ,第 33⋯ 60頁 。

第 38-39

頁

附件 6 法治斌 、董保城 ,憲法新論 ,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 ,第 7版 ,20202年 3月 。

第 73頁

附件 7 湯德宗 ,權力分立新論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

增訂 2版 ,2000年 12月 。

第

ㄥ83-485

頁

附件 8 林子儀 ,權 力分且與憲政發展 ,月 且出版 ,1993

年 1Θ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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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年6●出甲●︳女 ●法名︳●帖

︴
一
︴亡ㄜ去ㄜ去ㄔ它

ㄇ生巨 >出且且Ⅱ』 >出』 >文伍土定

︳113年屈︴我字弟1號

原分案出

主文

感兄Ⅱ

出定 日用

理由

出定全文

親走字斑

113年 忘6我字第1號

原分來脫

113年 度屈立字弟1耽

我定日期

113年 07月 19日

出甜人

立法委田柯姓銘好51人

案由

爸甜人就其生討法去見範6法密空要件 ．好館西時底分 。

主文

一 、中年民國113年 6月 2可日修正ㄙ́̀布之立法院賊推行使法弟1S條 之可、笫25條 、弟29條之1弟3攻 、弟3°

條第3項 、第30條之1弟1項 、弟2項 、弟ㄔ5條 、弟今6條之2第3項 、第碎7條 、第碎8條第2項 、弟59條之1第

1項開於摘蓮委Π宙與兩主每來小組那分 、ㄔ59條 之3印2項 、印59條之5外2項 、弟碎項 、第5瘓 、第6項

及刑法笫1可 1條之1規定 (詳如附求二 )． 自本裁定′ㄙ、告之日起 ．!府仔止適用 ．

二 、l13年 6月 2碎 日修正公布前之立法院職推行使法第2∫條 、弟︿5條及弟碎7條規定行●予如用 ．

三 、其餘西時屈分之︴打破回 。

理由

一 、毀請程的 【l】

〈一〉留詩人一 【2】

交甜人一諰l13年 6月 2碎日修正′ㄙ̀布之立法院附推行使法 (下稱腦推行使法 〉出訂盟修正條文全文計
再3〡味!及幵ll法 第1↑ l條之1規定 (下合稱系爭竹修條文 )． 均牴俑屈法 ．自打法規跪6法密生 ,並母甜就
上關條文為!時疤分 。【3】

(二 )盟諸人二 【冷】

盟討人二瘉行使賊摧 ,認附權行使法弟15條 之l、 年15條 之2‵ 第15條之ㄔ、弟25條 、弟29條至第30

條之1、 弟玲5條至笫碎6條之1、 第可7條 、弟冷8條 、弟50條 之1至弟51條 、名59蘇 之1至弟59條 之9及刑法
第“l條之1規定 ．有迫6疑殘 ．盟討法規範;法各ㄥ ．並宙打就上開條文除砧摧行使法玷15條之1以外

部分為西席出分 ．【5】

(三 )聲請人三 【6】

母諳人三為行使附推 ,認賤裡行使法名15條 :之 l、 第15條之2、 竹15條之碎、竹29條 、站29條之l、

弟30條 、弟30條之1及 第31條規定 ．有逛忘疑我 ,督打法規範心法密在 ．並g出就上開條文為●席在
分 。【7】

土 出定字出

案由

其他附件

ㄙ́、開之笛內文出

三ⅡL︳     ｜

●“人

犬法它出主文所採立H琅

來件公告

之

2

η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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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

瑚瀚 超酴輟 幟堪︳女哦 :出
一

中ψ撥

一

邐帥牛密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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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上｜外︳仕︳

住田｛基本法｝

一

們你比定田◆Ⅵ土#． 年→J牛之︳﹏2可特別出

子田防手Π◆可土社．2●●︳年┤定田◆┤主乎民◆ㄊ (以下而帝 6研土

守法｝)來打使田◆Ⅵ土社．

(工)▉◆︻土

一

〦∥

一
竹田扎田◆田土社特別們定〈胡土◆浩｝．并可土社以法#位竹來再

︳化．

(三 )▄◆

一

i●才

依位田｛士求法｝

一

們任及牛●j件之︳-2項托定．田◆ㄇ上社之

抒｛走古在四分之一出λ提出下年出土田上午又◆．║仍無技由比◆出法

出道避女性行．司土竹也田依怎法允升的社爪土行 (｛ 可上◆法9一 ︳

你)． 由土的先行牛竹工作好壬山田土官土行．出門以 6們月BⅡ (｛ 司

土守法》﹏︳0什 汁Ⅵ生官出助*持兵︿扎必壬扭#． 止符出﹏相出人

球迷七毛．銓田土壬又｜洪故．好壬求拍田找m一 小人提供ㄝ球 (田上

守法牛!8竹及牛30你 )． 土年進行出女 (｛ H土◆出｝牛︳9你 )． Ⅵ上官

如土行使代扣 但不得避自什外表示七七．土出於出依內向研上壬日｜

提交古而及●班報告．土〺於在兮之史

一

提出之出
J．

．

王於〡甘｜哦Πll明 定以公開｜女才J弋行之．但原刑上不拜以竹子球

形以及形十

一一

方式公用 (｛Ⅵ土◆法｝﹏︳3件 )． ║在特殊件件下仔們

外決出不子公開．但危公開找明不′ㄙㄟ開之狂由．

一

土手Π◆〺Ⅱ球

一

土

過程坎子女胡力以進成目的．如件女社人拒七｝!好 ．用可向ㄝ人收$田

出席而丘生的

一

用．史以 1出吹元以下兩接土仕刊拘提到好．如呆｜仔

何
牛寧描〢司#︳ 9j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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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加仔捐任．止出用用乎群甚去

一

13J你托定(｛可上◆浩｝
-2!

你)．

〡社｛在出用保守扎先ㄍㄐ土｜﹏｝年︳●件

一

J依 ﹏年︳j竹及

「出〡ㄦΠ︴」﹏︳6你
一

一

︳9你 ),涉及n才也包括才︳︳心迂一千切出

現打牡密

一一

可．可土安n◆依Γ

一

坤﹏珪比係兮托用」決定竹︴︳H

一

ㄤ

一

及︳﹏ㄇ吝出h守牛玖．

一

上壬Π｜皮Π於日上道在中ㄉ$之拉

打︴﹏h保守牡打．求且

一

邦眾﹏比出長升可．不仔在法足出足外球迷

出密才井內巷．

一

土站求仕．η上壬Π◆向十邦承磁虎投交︳而報告．

報告必須且丸可上避在︳土明出｜

一

和呵土站呆．η上壬Π◆求形成一

女七ㄦ出報

一

名在︴告中一什且兄 (｛可上◆法

一

年●●什)．

王於Ⅵ土出求的效力．在內小出力．

一

土║球Π

一

助社║力◆比◆

出去Π｜在行仗出「在出﹏║」時．白名出有﹎出、壬出

一

土出來之出

分
JJ． 而共外小效力,川可

一

由位▅▲｜法

一

出你牛心Ⅱ七七定:「

一

土

壬Π◆之女出不土司去﹎土．但*比升﹁上研杖

一

七

一

︴持▅由

一

研及

定ㄔ．」求一出先克．從而符扣

一

上站永的效力．也土汁日乎技m用的

#&分斥．

〔

一

)︳◆

一

︳

一

名︹

一
︳府 ∴

一

〦田竹界〡

竹日中掙怎法法比

一

扎日◆┤上║之行使兵行政社之用好避竹社

力分土之界砡求示,「 ▲於-︹眾﹏比分外〡抒政府之上十︴R． 行政

氓出｜依走

一

邦眾球虎可以

一

土出┤出◆但仍不仔任犯行攻白我∴十

竹在心u技 ,如 :｜件由求

一

竹．由在在ㄇ出內小七志形出之投求一

心出兵在狂之←我．」
竹

同#︳ 7︳ 頁︳拓 :

田良︳9． 日︳2︳ :

〞

笛

—
砰
弭

”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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